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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防設備說明 

本大樓系統共分為火警警報設備、消防栓設備、泡沫滅火設備及自動撒水設備。 

火警警報設備 

本項設備於各樓層梯廳、地下室(機房、梯廳)及 2~10 樓室內裝設火災感知器，可

隨時偵測室內有否火警狀況；火警總機裝設於 1F 櫃檯後，發生狀況均可由總機顯

示出來，再由管理員依狀況因應適當處理措施，各層梯廳並設綜合盤。 

消防栓設備 

各層梯廳均裝消防箱一處，依消防法規箱內配置為消防凡而、消防水帶快式接頭、

消防水帶、消防水瞄子，消防泵浦裝設於地下五樓消防泵浦室內，緊急使用時只要

將水帶拉開，打開止水閥即可。 

泡沫滅火設備 

地下層停車區域設置泡沫滅火設施，系統包含警報逆止閥、配管、一齊開放閥、泡

沫頭、感知灑水頭及手動開關等，泡沫泵浦裝設於地下五樓消防泵浦室內，由感知

灑水頭依設定的溫度自動運作，或人員發現使用手動開關使其放射，達到滅火的效

果。 

自動灑水設備 

11F 以上樓梯廳及室內裝設灑水系統，系統包含警報逆止閥、配管、撒水頭、各戶

撒水檢修開關(常開)及末端查驗管等，灑水泵浦裝設於地下五樓消防泵浦室內，由

感知撒水頭依設定的溫度自動運作，達到滅火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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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使用說明 

1.消防栓系統： 

配置場所：各層之梯廳及地下室。 

使用方法：將箱面打開，拉開消防帶，將閘門凡而打開，水源自地下室經泵加壓

送出即可滅火。 

2.火警警報系統： 

自動系統：由感知器及火警綜合盤所組成，另有紅色指示燈及按鈕開關。 

配置場所：地下室及各樓。 

系統運作：均由感知器依設定之溫度自動運作，當火警發生時，感知器偵測到異

常溫度變化即自動運作，消防廣播喇叭發報警告語音，指示燈持續閃

亮、1F 櫃台後總機警鈴大作並指示該層火警發生。 

人員應對：取手提滅火器（置於各層梯廳）或消防水帶進行滅火或由逃生門處緊

急疏散。 

 

3.泡沫滅火系統： 

配置場所：地下室停車場區域。 

系統運作：由感知撒水頭依設定的溫度自動運作或人員發現使用手動開關使其動

作，泡沫原液經管路由泡沫頭放射，造成滅火效果，此時警報逆止閥

之蜂鳴器亦發出聲音示警。 

4. 撒水系統： 

配置場所：11F 以上梯廳及 11F 以上之居室。 

系統運作：由感知灑水頭依設定之溫度自動動作可連續放射 20 分鐘以上，撒水

頭動作時，警報逆止閥之蜂鳴器亦發出聲音示警，屬最佳之自助式滅

火設備之一，為高樓建築不可或缺之消防設備。 

 



翠  峰                                          2.3 消防 

 

P18 

 

 

 

 

 

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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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內政部消防署 

 


